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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37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已经省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二○○四年六月二日            

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03〕44号),吉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主管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省政府组成部门,其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如下:

　　一、职责调整
　　(一)继续承担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

　　(二)加强全省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增加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职责。

　　二、内设机构调整
　　(一)将规划统计处更名为发展规划处。

　　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我省人口发展战略,组织对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编制人口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拟订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计划;拟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规范;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估;负责有关计划生育的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抽样调查和专项调查,参与分析研究全省人口统计数据,发布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人口信息。

　　(二)设立流动人口管理处。

　　主要职责是:协调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关规定,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和办法;调查统计和上报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相关情况;组织发放国家统一印制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督促检查和指导各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三)设立人事监察处。

　　主要职责是:拟订人口和计划生育专业教育和本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指导本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干部人事、劳动工资、行政监察、机构编制等工作;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

　　(四)办公室不再加挂人事监察处牌子,相关职责由人事监察处承担。

　　经上述调整,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内设8个职能处(室),即: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发展规划处、财务药具处、宣传教育处、科学技术处、流动人口管理处和人事监察处。

　　三、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调整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41名,待接收军转干部行政编制2名(另行下达),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行政编制1名,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5名。

　　领导职数:主任1名,副主任3名;正副处长(主任)16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名)。

